附件1：
2026年海宁市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编外聘用人员公告

一、招聘计划
本次招聘共有22家机关事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用工）单位”，计划招聘编外人员51名。具体招聘单位、岗位、人数和报考资格条件见《2026年海宁市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编外聘用人员计划及岗位要求表》（附件2，以下简称《计划及岗位要求表》）。

本次招聘公告及后续相关通知信息均发布于海宁市人才网网站（https://www.hnrcrs.com/）。

二、招聘对象和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具有良好的品行，遵纪守法，勤奋好学，热爱本职工作。

（三）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年龄要求在18至38周岁（即1987年7月13日至2008年7月13日期间出生）。其中对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及以上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及以上的、依法退出现役的退役军人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即1982年7月13日及以后出生）。

（四）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水平，符合招聘岗位所需的专业、学历、学位及其他相关要求。学历、学位证书须于2026年7月13日前取得；国外境外留学人员须于2026年7月13日前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国内普通高校2026届毕业生学历、学位证书须于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

（五）具备招聘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和要求。

三、招聘岗位相关要求

（一）同一岗位通过资格初审的报名人数不足1:3开考比例的，将相应核减或取消招聘计划。

（二）招聘岗位有户籍要求的，详见《计划及岗位要求表》，其中对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及以上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及以上的、在海宁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或海宁生源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户籍不限（生源地是指经高考、被高校录取时户口所在地）。
（三）学历、学位以国家教育行政机关认可的相应证件文书为准。招聘岗位所需专业参考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3年4月公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2008年更新）》《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设置及审查认定，并负责解释。考生所学专业未列入目录的，由招聘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按“专业所学课程、研究方向相同或相近”原则审查，以毕业证书载明的专业为准。

（四）招聘岗位涉及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以发文或发证时间为准）、工作经历时间、户口迁入时间计算统一截至2026年7月13日。

（五）专设面向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岗位的范围对象：①2024年、2025年和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②2024年1月1日至2026年7月13日期间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的留学人员。

（六）海宁市内机关事业单位在岗编外人员报考，需经单位同意，并取得同意报考证明。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具备报考资格：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曾被开除公职的，或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

2.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受党纪、政务处分且2026年7月13日未满处分期限（影响期限）的人员；

3.现役军人；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招聘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情形。

四、招聘程序

（一）报名和资格初审

1. 网上注册及报名

本次公开招聘采用网上报名形式。

网上注册及报名时间：2026年7月13日9:00—7月17日16:00。报名系统：https://jrrp.jiarrc.com/sygq2026。
报考人员登录报名系统，按要求注册个人真实信息，选择岗位报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逾期系统关闭，不再受理报名。

2. 报名材料

（1）本人有效期内身份证（正反面）；

（2）学历、学位证书（国外学历学位另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2026年应届毕业生未取得证书的，提供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3）近期1寸免冠彩色电子照片；

（4）专业（职业、执业）资格等级证书（涉及相关资格要求的需提供）；

（5）社保缴纳证明（涉及工作经历要求的需提供）；

（6）应聘岗位所需的其他证明材料。

3. 资格初审

资格初审时间：2026年7月13日9:00—7月18日16:00

招聘单位对应聘人员选定的岗位进行资格初审，应聘人员可上网查询初审结果及未通过理由；通过初审的不能再改报考其他岗位；未通过初审但仍在报名期限内的（2026年7月13日9:00—7月17日16:00），可再次报名并接受资格初审（需及时关注初审结果，逾期未改报视作对审核结果无异议）；

各岗位通过资格初审人数未达开考比例而取消的，报考该岗位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内改报公告内符合条件的其他岗位（因自身原因未改报的，视作放弃改报名）；

资格审查由各用人（用工）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并解释，初审未通过的将在网上反馈理由。

4.体能测试（仅限海宁市公安局招聘岗位）
体能测试参照招录人民警察标准执行，测试内容为：10米×4往返跑（测试时间和地点，以具体通知为准）。体能测试不合格的，不能参加笔试。
（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时间：2026年7月29日9:00—8月1日9:00
已通过资格初审的报考人员登录报名系统，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

（三）笔试

时间：2026年8月1日9:00-11:30

1.具体考试地点详见准考证，报考人员进入考场须携带有效期内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件）、笔试准考证；

2.笔试为闭卷形式，内容为综合基础知识，采取主、客观题结合的形式），满分100分。

其中，海宁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岗位增加专业技能测试（8月1日14：30-15：00），主要考察考生的计算机文字录入速度、准确率等，形式为听打和看打，听打与看打各占50%。专业技能测试满分为100分。

其中，海宁市公安局招聘岗位增加技能实操测试。笔试结束后，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1：10的比例确定技能实操测试对象，不足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技能实操测试内容为上机考核，考核内容为与报考岗位职责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操作水平，满分100分；考生需自行携带笔记本电脑，根据需求提前装好相关工具软件（测试时间和地点，以具体通知为准）。

（四）资格复审

笔试结束后，各岗位（不含海宁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岗位和海宁市公安局招聘岗位）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以1:3的比例确定入围面试对象，不足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

其中，海宁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岗位，按笔试成绩占60%、专业技能测试成绩占40%合成专业能力测试成绩，按专业能力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1：3的比例确定面试对象（若专业能力测试成绩相等，则以笔试成绩高的在前），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确定。

其中，海宁市公安局招聘岗位，按笔试成绩占50%、技能实操测试成绩占50%合成专业能力测试成绩，按专业能力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1：3的比例确定面试对象（若专业能力测试成绩相等，则以技能实操测试成绩高的在前），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确定。

面试前由各用人（用工）单位组织资格复审，时间另行通知；通过复审的发放面试通知书。

资格复审材料：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等相关证件（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报考岗位所需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未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提供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教育部学生司制发的《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留学人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其他与报考资格相关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资格复审开始48小时前，若取得面试资格的人员确认不参加复审，将按该岗位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递补；未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复审或复审不合格的，不再递补。

其中，海宁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岗位、海宁市公安局招聘岗位按合成的专业能力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递补；未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复审或复审不合格的，不再递补。

（五）面试

资格复审合格者，参加面试，面试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的形式进行，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合格分60分，面试成绩不合格者不能列为体检、考察对象。其中，海宁市公安局招聘岗位的面试工作由海宁市公安局组织实施，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面试结束后，根据各招聘岗位考试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按1:1比例确定入围体检、考察对象。考试综合成绩的计算公式为：综合成绩＝笔试成绩×40% + 面试成绩×60%。

其中，海宁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岗位的考试综合成绩的计算公式为：综合成绩＝（笔试成绩×60% +专业技能测试成绩×40%）×40%+面试成绩×60%。

其中，海宁市公安局招聘岗位的考试综合成绩的计算公式为：综合成绩＝笔试成绩×40% +技能实操测试成绩×40%+面试成绩×20%。

若综合成绩相等时，以笔试成绩高者列前（其中，海宁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岗位以合成的专业能力测试成绩高者列前，海宁市公安局招聘岗位以技能实操测试成绩高者列前）；仍并列则加试一轮面试。

（六）体检和考察

体检工作由海宁市博思睿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组织，参照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工作人员体检标准执行。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报考人员不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体检的，视作放弃体检资格。体检费用自理。

考察工作由各用人（用工）单位组织，参照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工作人员考察办法执行。

体检或考察不合格的，放弃体检或考察资格的，由用人（用工）单位自行决定是否递补，如递补的，则在本岗位面试合格人员中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

（七）公示和录用

根据考试、体检和考察结果确定拟聘用人员，并在海宁市人才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对拟聘用人员有异议的，由用人（用工）单位进行调查核实，作出是否聘用的决定。

公示期满后，对没有反映问题或反映有问题经查实不影响聘用的，予以聘用，用工方式为劳务派遣；聘用人员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到的，取消聘用资格。对反映有影响聘用的问题并查有实据的，不予聘用，由此产生的缺员将视情按该岗位面试合格人员的综合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进入体检、考察程序。

聘用人员薪酬按照海宁市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工资福利待遇等有关规定执行。

五、关于部分招聘岗位及报考条件的说明

（一）关于海宁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岗位的其他说明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具备报考资格：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或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辞退的；

（3）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

（4）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5）依据法律法规终身不得从事法律职业的；

（6）父母、配偶、子女在本辖区内从事律师、司法审计、司法拍卖等职业的；

（7）因其他原因不适合在人民法院工作的。

2.其他事项

书记员在离职后两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但作为当事人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

（二）关于海宁市公安局招聘岗位的其他说明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具备报考资格：

1.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犯罪尚未结案的；

2.曾因吸毒、赌博、卖淫嫖娼、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3.曾被开除公职、开除军籍或者因违纪违规被辞退解聘的；

4.曾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5.曾编造、散布有损国家声誉、反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信息的；

6.本人或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参加非法组织、邪教组织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

7.本人家庭成员或主要社会关系正在服刑或正在接受调查的；

8.曾被行政拘留、司法拘留、收容教育的；

9.曾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

10.从事警务辅助工作合同期未满擅自离职的；

11.其他不适宜从事警务辅助工作的。

（三）部分招聘岗位要求的二年及以上工作经历，以当地社保机构出具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证明为准（以自谋职业缴费的时间段不视作工作经历）。
　　（四）海宁市司法局社会矫正协理员岗位的政法工作经验指在公检法司政法委的工作经验（包含乡镇招聘派驻在司法所、派出所工作的，市社会治理中心招聘派到司法局入驻机构工作的）。

六、其他事项
（一）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无论在哪个环节发现报考人员与岗位条件不符，均取消报考资格；伪造、变造证件材料或恶意注册的，取消资格并依法处理；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参照《浙江省人事考试应试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执行。

（二）对用人（用工）单位信息、报考岗位、所需专业（学科）要求以及其他要求等需要咨询时，请报考人员直接与用人（用工）单位联系（岗位咨询电话见《计划及岗位要求表》）。

（三）已录用人员在办理录用（派遣）手续后半年内出现离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用工）单位可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依次补录。

（四）本次考试不指定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辅导培训班。

（五）本公告未尽事宜：由海宁市博思睿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商用人（用工）单位研究处理；咨询电话：0573-87360199（工作日9:00-12:00，14:00-17:00）。



